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
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以已發表論文替代考科申請表
	研究生姓名
	
	研究生學號
	

	申請取代之學科考試科目
	

	送審
論文
	論文1
	期刊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國科會三級以上期刊 □是  □否
作者（含共同作者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申請人為□第一作者 □通訊作者 □以上皆非
篇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論文全文比對相似度應低於15%，本論文比對結果：    　%
發表年月（西元年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論文2
	期刊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國科會三級以上期刊 □是  □否
作者（含共同作者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申請人為□第一作者 □通訊作者 □以上皆非
篇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論文全文比對相似度應低於15%，本論文比對結果：    　%
發表年月（西元年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論文3
	期刊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國科會三級以上期刊 □是  □否
作者（含共同作者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申請人為□第一作者 □通訊作者 □以上皆非
篇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論文全文比對相似度應低於15%，本論文比對結果：    　%
發表年月（西元年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申請人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年    月    日

 本系博士班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辦法(114.12.1修正通過)節錄如後：
第6條 博士班研究生參加資格考試，若以學科考試為之，各科需達七十分，方為及格。資格考試若未全數及格，其已及格之科目得以保留。 
第7條 博士班研究生選考科目之考試，若以學術論文替代方式為之，其申請替代之條件如下： 
（一）學術論文須以入學後發表為限。前一教育階段之學位論文，不論是否發表，不得作為申請資格考試之學術論文。已作為資格考試之學術論文，不得作為未來之學位論文。 
（二）學術論文主題應與原考試科目相符應。 
（三）學術論文需獨立或聯名發表於具有外審制中英文期刊（中文期刊須為國科會學術期刊評比結果第三級（含）以上之期刊）之論文，並擔任第1 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，每1 篇得申請1 科資格考試。 
（四）學術論文若為聯名發表於具有外審制期刊（中文期刊須為國科會學術期刊評比結果第三級（含）以上之期刊）並擔任第2 順位（含）以後作者之論文，每2 篇得申請1 科資格考試。 
（五）前二款如發表於非國科會學術期刊評比結果第三級（含）以上但具外審之期刊， 所需篇數需增加1 篇計算。 
（六）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(CSSCI 含核心)期刊得比照國科會學術期刊評比結果第三級以上期刊計算。 
以上以學術論文替代者，需先完成論文比對程序，且比對結果相似度應低於15%。並不得投稿於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規定所列之掠奪性期刊；如經確認為掠奪性期刊之文章，應撤銷其替代之資格考試科目。

第8 條 申請以學術論文替代資格考試者，亦應於本系資格考試申請時間內提出，並附論文全文、期刊徵稿辦法、期刊性質簡述、分工證明或外審證明等相關有利資料各1 份，並註明該篇論文擬替代之資格考試科目名稱。 
第9 條 申請以學術論文替代資格考試之審查程序，由本系組成資格考替代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查，其審查結果送系務會議備查。審查小組由本系專任教師三人組成，由系主任聘請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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